
國立恆春工商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十月份導師會報 
會議記錄 

 

時間：110年 10月 06日上午 07時 30分 至 08時 00分 

地點：圖書館地下室 

主席：陳美樺組長                                                    紀錄：林季誼 

出席：如簽到簿 

 
壹、 校長報告 
一、關於學生施打 BNT疫苗，感謝所有導師關心學生，月底的流感疫苗，尚需請導師協助，一起守

護孩子。 

二、即測即評通過率達九成，感謝科任與導師的協助與推動。各科許多教師皆利用課餘時間充實學

生的技能，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 

三、關於教職員施打莫德納疫苗，預計 10/16或 10/17施打，時程會再另行公布。若有需要做資料

更改的同仁，請今天前知會人事。 

 

貳、 學務主任報告 
一、現在仍是二級警戒，請各位導師協助宣導同學們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以落實防疫。 

二、學生施打流感疫苗時間為 10/27。 

 

參、 各處室業務報告 

學務處訓育組 

一、10 月 6 日為第一次社團活動，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社團活動時間為正式課程之一部分，全校

學生均須依分配或登記之社團參與活動，並嚴禁同學於社團時間隨意藉故離開指定活動範圍，社

員得依學生一般請假規定及程序請假。無故缺席以曠課論，並記警告兩支。依據學生獎懲規定屢

勸不聽者予以小過處分。 

有關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請見附件一。 

二、第二次教育儲蓄審查會議於 10月 20召開，申請截止日期為 10月 13日(三)17:00前。通過申請

之個案需每學期擔任志工，服務 10小時，若該學期未做滿志工時數，則列為下次審查通過與否的

依據。 

三、10 月 27 日（三）為本學期第一次週記抽查(3-4 篇)，請各班班代於放學前，將週記依座號收齊

繳交至訓育組。 

四、訓育組規劃萬聖節活動，活動內容預計如下，屆時請導師鼓勵學生參加，希望透過活動能讓學生

展現創意並提高學習興趣，營造和樂的校園氣氛。 

(1) “Trick-or-treat”「不給糖，就搗蛋」活動。英文科任課教師於上課時講述萬聖節由來及

活動，並鼓勵學生開口說英文及創意裝扮，將於 10 月 29 日(五)扮鬼怪，由英文老師或任課

老師至各處室進行“Trick-or-treat”「不給糖，就搗蛋」活動。 

(2) 萬聖節裝扮大賽。同學於 10 月 29 日活動當天進行創意造型裝扮，每班至少選出一名裝扮最

具特色之代表，繳交照片電子檔及介紹至訓育組，由訓育組協助上傳照片。師生皆可於學務

處粉絲專頁進行按讚投票。按讚數最高前三名則獲得獎項。按讚數第一高票之同學獲得最佳

造型獎，第二高票之同學獲得最佳人氣獎，第三高票之同學獲得最佳創意獎。 



五、屏東家扶中心-家扶盃繪畫比賽，訓育組代收件時間為 10 月 18 日(一)中午前。請有意願參賽的

學生至訓育組領取報名表。 

六、本校學務處網頁→最新消息，常轉知(科技)大學、縣市、單位各式活動、研習、營隊、比賽訊息，

導師可多多鼓勵學生參加，多方嘗試進而發展各種才能與增廣見聞。 

 

 

學務處衛生組 

 
一、整潔評分： 

  本學期的整潔評分工作自第三週（9/13）起，開始評分。早修跟午休的部分，各班導師自行運用

（由值日導師評分），第七節下課後由志工評分，評分表已放置學務處的表單下載處，請師長們參

閱。 

 

二、垃圾處理及資源回收的部分： 

(1) 中秋節過後，近日有越來越多班級使用黑色垃圾袋的情形，本學期全校不供應垃圾袋，且校

園是全面禁止使用黑色垃圾袋。請各班在採買時多加留意，也請導師跟學生告知。 

(2) 放學後的垃圾桶評分項是評一般垃圾桶，如果一般垃圾量達 1/2桶以上才扣分。 

(3) 倒廚餘及垃圾的同學，仍必須向回收場工讀生自報班級及廚餘、資源回收各幾桶，以利衛生

組統計資源回收獎懲事宜。 

(4) 廚餘、資源回收分類不確實，經勸不聽登記每集滿三次，將進行全班午休愛校服務，工作視

情況分配。 

(5) 資源回收時間： 

在幹部訓練時，請幹部與導師討論處理各班資源回收倒垃圾的時間，有些班級有登記在中午

時段做回收（12:30-12:50），有些班級則在下午打掃時間（15：00至 15：20）(週三 14:00-

14:20)，希望能分開時段避免擁擠，處室辦公室也是在打掃時間下午時段，近日發現中午出

來的班級越來越少，導致會耽誤第七上課的時間，即日起請確實執行中午及下午時段分開作

資源回收。 

◎登記下午時段資源回收的班級有：普高一、資處一、餐管一、觀一甲、資處三、餐技一、

資訊一、觀一乙、餐管三、觀二乙、電機二、觀三甲、觀三乙、餐管二(共 14班)(處室：電

機二、資處二) 

◎登記中午時段資源回收的班級有：資處二、電子一、普高二、 

◎未回報登錄時段的班級有：電機一、電子二、資訊二、觀二甲、餐技二、電子三、資訊

三、電機三、普高三、餐技三(併入中午時段) 

(6) 再次宣導廚餘的分類，不可食的骨頭、蛤蠣殼、蝦殼、生的胡蘿蔔、蛋殼…等不可食用的部

分及生食食材為一般垃圾。廚餘是指經過烹煮過未食完的部分，請瀝乾湯汁再倒到廚餘桶。 

  

午餐團膳提醒事項： 

 

一、 經濟弱勢補助生：9月份完成繳費後，本學期無須再次繳費。整學期 97天享有團膳午餐，於月

底發放次月午餐團膳卡。 



二、 原住民：非住宿生 9月份完成伙食金抵繳申請後、住宿生由生輔組造冊申請抵繳後，整學期 97

天享有團膳午餐，於月底發放次月午餐團膳卡。 

三、 全額自費生：採每個月初向學生確認是否續訂→意願統整完後將發放繳費通知→完成繳費後請

將收據擲交回學務處午餐秘書處登記→月底發放次月午餐團膳卡。本月預計作業期程如下： 

 (1)10/06(三)發放續訂通知單。班級沒有自費生者將不另行發放。 

 (2)10/12~15發放繳費通知單，請學生持費用至總務處出納組完成繳費。 

 (3)10/25(一)中午前完成繳費，並將收據擲交回學務處午餐秘書處登記。 

 (4)10/26(二)~10/29(五)依照通知時間到學務處領取次月午餐團膳卡。 

 

**備註：全班用桶餐或無自費生班級，會整理好午餐團膳卡後直接放在導師櫃，請導師領回發放，

謝謝！ 

 

學務處生輔組 

一、性別平等教育： 

(一)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

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證據。 

(三)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處理。 

(四)依據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 

二、電子產品管理使用規定要求: 

於校園任何課堂、任何上課地點（含集會、社團、晚自習或演講等場合），除上課教師因課程

需要同意之外，餘皆不可以於上課時間將電子通訊產品拿出觀看、把玩、傳訊、拍照、撥打或

接聽等動作，須俟放學後始可使用。  

(一)電子通訊產品攜入校園，上課時可由班級幹部收齊後放置保管箱(盒)統一保管，下課時間方可

使用；或得由班級訂定生活公約自主管理。 

(二)使用電子通訊產品時應注意之一般儀態及禮貌：  

1.使用時，注意用話禮節並不干擾、影響他人作息。  

2.勿邊走邊使用電子通訊產品，以免發生危險（特別是過馬路時）。 

3.使用電子通訊產品請輕聲細語，勿大聲喧嘩，干擾他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亦同。  

(三)使用時若違犯上列規定，以及如下案例發生，並依校規懲處：  

1.以電子通訊產品為工具致使發生行為偏差事件，如叫唆他人聚集、打架等情事。  

2.使用電子通訊產品致影響個人學習狀況，影響班級學習氣氛，及上課時間違反本規定。  

3.以電子通訊產品功能行考試舞弊之行為。  

4.以電子通訊產品拍照功能行惡作劇，造成他人不悅、傷害或騷擾之情事，嚴重者觸犯刑法 235  

  條散佈猥褻物品罪及刑法 310條第 2款毀謗罪。  

5.未經他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電子通訊產品窺視或竊取其內容或進行不當之傳播，嚴重者觸犯刑法

315條之 1第 2款妨礙秘密罪。 



(四)攜至學校之電子通訊產品及行動電源，不可於校內使用交流電源充電。 

違反以上規定者，經教職人員發現得經任課教師同意後進入教室，或由該任課教師逕行執行糾

正並代為保管(含充電設備)，待放學後再行發還。 

四、服儀宣導： 

(1)有部分學生因到校時間較晚仍穿著便服入校管制不易，請班級導師協助入班後進行勸

導，以導正學生未依規定穿著校服之習慣。 

(2)重申教官室針對穿拖鞋入校規範： 

如有學生因大雨導致鞋子潮濕或因腳部受傷開有醫生證明時可著拖鞋入校；惟須攜帶

運動鞋或皮鞋，教官值勤時會進行查驗。 

(3)依目前學校規定星期三為班服日，有符合穿著班服規定之班級可穿班服入校(每週各項比

賽領取獎狀之班級)。 

(4)少數學生仍會以衣服未乾、還在洗滌為由穿著便服入校，顯見少數學生對於處理解決個

人事務仍欠缺解決能力，會持續進行勸導、輔導及溝通。 

學務處體育組 

110學年度"力拔山兮"班際拔河比賽報名日期:9/29~10/6，抽籤 10/8，比賽日期自 10/12起。 

  

教務處 

一、第一次期中考 10/14-15，請導師利用班會時間加強宣導考試期間之相關規定。 

二、期中、期末定期考試如有公假、喪假、重大事故等情形，請同學要向教務處提出補考申請，並

依正常流程完成請假。如學生考試當日因臨時狀況無法到校，請導師代為請假。 

三、本學期各班完成註冊及領書人數和上學期同期比較有明顯進步，請導師協助督促未成完註冊及

領書的學生儘速完成。 

四、連續三日未到校，中途離校通報請導師多加注意並上網登錄，如學生已回到學校上課，該筆記

錄以結案處理，不要將它刪除。 

五、各班級教室電子講桌及投影設備請要求同學愛惜使用，勿任意拆裝造成損壞。 

六、本學期重補修已開始上課，請導師提醒學生按時上課並適時與家長保持連繫。 

七、學習歷程檔案相關： 

1.10/14辦理高一導師學習歷程檔案作業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2.10/18-22當週辦理高一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3.敬請高二、高三導師協助提醒同學 10/8前務必至學習歷程檔案平台進行課程成果與多元表現

的勾選。 

 

實習處 

一、 第 2梯次即測即評成績： 



1.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術科-報名 17人、及格 16人。 

2. 工業電子丙級檢定術科-報名 17人、及格 12人。 

3. 中餐烹調丙級檢定術科-報名 36人、及格 35人。 

4. 室內配線丙級檢定術科-報名 7人、及格 7人。 

5. 學科測驗-報名 85人、及格 56人。 

二、 第 3梯次即測即評及發證已報名完畢，共 58名，其中免術科 39人，感謝各位夥伴幫忙。學

科測驗時間為 11/10(三)，請導師幫忙關心同學                                                                                                         

準備進度。 

三、 110年度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測驗因應疫情由 5/22延期至 10/23(六)，證照內容為門市服務

丙級學科及會計事務人工項學術科測試，參與學生為資處二甲與資處三甲。 

四、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工業類：11/23-11/26 台南高工、商業類：11/30-12/02 彰化

高商。 

五、 職業安全教育衛生測驗競賽已於 9月 22日(星期三)班會時間辦理完畢，並於 10/5升旗頒獎

完畢，感謝各位夥伴協助。 

六、 餐飲科 9/26(日)參加《第二屆關廟三寶創意料理》餐二甲邱定豊第二名、餐三甲仇翊恩第三

名，感謝蘇緯秝老師指導。 

 

圖書館 

一、全國中學生網站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於 10/10(日)中午 12:00 上傳截止；小論文上傳至 10/15(五)

中午 12:00止。請導師協助審查學生作品，避免抄襲的情事。 

二、圖書館於 10月份下旬將進行本學期第 1次書籍請購，請協助共同薦購書籍清單。 

 

輔導室 

一、請協助確認家庭概況表 

請導師協助學生確認並簽名其完成之家庭概況表，確認表請於 10/15前繳回輔導室。 

二、「關懷 e起來」主要目的為保護並支持被行為人 

關懷 e起來網站，為 24小時責任通報之窗口網站，主要目的為保護並支持被行為人。 

三、中秋佳節已過，秋黃時節請各位導師幫忙多關心學生情緒、言行變化，必要時可轉介輔導室關

懷。 

  



肆、 提案討論 

案由一：適度開放學生於教室內進行電子裝置充電。 

提案人：陳孟志老師 

案由說明：各處室皆有與學生成立連絡群組，為了聯絡通暢，是否能適度開放學生於教室充電手

機。 

教官回覆：學生在家將充飽電的手機帶來學校，利用下課時間查看處室是否有聯絡事項，應不至於

沒有電。倘若學生經導師允許，可至導師室等地充電。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108年01月30日行政會報通過  

108年02月11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貳、審議小組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訓育組長擔任

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審議學

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費、獎懲、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

數時由主席裁決。 

參、社團之類別 

(一)學術性社團。 

(二)康樂性社團。 

(三)體育性社團。 

(四)學藝性社團。 

(五)服務性社團。 

(六)社團種類如前類性質者外，得視需要由學務處增減之。 

肆、社團之組織（含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幹部等）  

(一)指導老師： 

    1.本校教職員工有特殊才藝，足以指導社團活動者，有擔任社團指導之優 

      先權利及義務，其人選由學務處及有關處室推薦，由「社團審議委員 

      會」審議、校長聘任，以一學期為一任期。 

    2.若該社團校內無適當指導老師，可由校外人士中遴選，由「社團審議 

      委員會」審議、校長聘任，以一學期為一任期。  

(二)社長、副社長：各社團應選社長一人，負責組織社團及聯絡各項事務；副 

    社長一名，協助社長處理社團事務，社長、副社長由全體社員推薦之。 

(三)社團幹部：各社團得視情況需要分設下列各組(各社團可視需要修改幹部名 

    稱)： 

    1.文書組：負責建立並保管社團一切文書資料，填寫社團紀錄本及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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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之紀錄工作。 

    2.活動組：負責各項活動之策劃、執行，及參與學校之各項活動。 

    3.總務組：負責社團之收支及帳目管理，物品之購買、借用。 

    4.器材組：負責社團各項器材之保管、維護與應用。 

伍、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一)學生每學期選社一次，選定後除特殊原因外不得申請更改社團。 

(二)全校學生一律參加，每社團以 15-35人為原則，校刊及校隊性  

    社團不在此限(如：恆青社、管樂社、籃球校隊、田徑校隊……)。 

(三)具有特殊才藝或校隊代表以參加該相關社團為原則，高一原住民學生 

    必須擇一學期參加原青社團。 

(四)預選及不開放選社之社團，由指導老師於全校社團改選前一週提供預 

    選名單至訓育組，預選後剩餘名額提供學生選社，全校學生採 GOOGLE  

    表單選社，每位學生可填寫 1-5個志願。各班班代於幹部訓練時抽籤 

    決定群組(三群組)，依據抽籤群組、選填志願序、上傳時間，決定選 

    社結果；各社團正式名單，於第一次社團上課前公告。 

(五) 特教班學生採書面登記方式選社。(名額外加) 

(六) 本校開設社團數以核定班級數 1.2-1.5倍為原則。 

    

陸、社團之財產、經費收支管理及收退費基準 

    (一)社團活動指導老師鐘點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二)遠道之外聘社團指導老師視經費狀況酌予補助交通費。 

(三)視外聘社團指導老師專長，請家長會支援經費，酌予補助鐘點費。 

    (四)學校補助，於每學期編列預算支援社團發展。 

(五)各社團盡可能舉辦活動，自求發展，自謀經費。 

    (六)社團收費數額於選社開始前公告之，除已公告數額外學期中不得另行收 

        取其他費用。 

    (七)社團活動經費之收支，應詳列帳冊及保管單據，於每學期向學生社團成 

        員公布。 

柒、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 

(一)社團如有臨時性活動或校外活動，請事先通知學務處，經核准方能舉 

    行。  

    (二)各社團活動以不耽誤正課為原則，非經事先請准公假且任課老師同 

        意，不得利用上課時間從事活動。 

    (三)各社團應於每次活動前至學務處領取「社團活動紀錄簿」，並於活動完 

        畢填寫詳細後交回訓育組備查。 

捌、獎懲： 

(一)教師部份：指導認真，具有具體豐碩成果者，由學務處簽報校長獎 

    勵。 

    (二)學生部份：幹部認真負責協助指導老師推展有功者或違反相關規定 

        者，由指導老師依權責簽請獎懲。 

    (三)學校統一排定之社團活動時間為正式課程之一部分，全校學生均須依 

    分配或登記之社團參與活動，並嚴禁同學於社團時間隨意藉故離開指 



    定活動範圍，社員得依學生一般請假規定及程序請假。無故缺席以曠 

    課論，並記警告兩支。依據學生獎懲規定屢勸不聽者予以小過處分。 

玖、行政支援： 

(一)總務處協助相關場地及設備借用。 

(二)設備組協助相關場地及設備借用。 

(三)體育組協助運動器材及場地設施借用事宜。 

(四)生輔組協助巡視，在活動進行中掌握學生動態，以維護安全。 

    (五)會計室協助核發指導教師鐘點費事宜。 

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學務處得視實際情況需要召開社團審議小組會議修訂調整之。 

本計畫經行政會議討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伍、 活動照片 

 

  

  

 

陸、 散會：08時 00分 


